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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亿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的公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和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2年9月26日，无锡亿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15,000,000股，发

行方式为定价发行，发行价格为5.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75,000,000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66,212,815.58元，到账时间为2022年9月29日。公司因行使超额配售

取得的募集资金净额为11,246,962.50元，到账时间为2022年11月14日。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

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投

资总额（调整

后）（1）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2） 

投入进度（%） 

（3）=（2）/

（1） 

1 

变压器和

电抗器改

扩建项目 

无锡亿能电

力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36,621,100.00 0 0.00% 

2 
研发中心

项目 

无锡亿能电

力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5,171,800.00 3,008,294.22 58.17% 

3 
补充流动

资金 

无锡亿能电

力设备股份
35,666,878.08 35,666,878.08 100.00% 



有限公司 

合计 - - 77,459,778.08 38,675,172.30 49.93%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如有）：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元） 

无锡亿能电力

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梅村支行 
20750188000144345 3,479,159.19 

无锡亿能电力

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 
0401210000002344 2,247,814.37 

合计 - - 5,726,973.56 

截止2024年11月30日，结构性存款（保本浮动收益型）余额35,000,000.00 元。 

二、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一）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的具体情况 

结合部分募投项目目前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等方面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将公司“变压器和电抗器改扩建项目”

和“研发中心项目”部分设备的实施地点由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锡达路 219 号变更

为无锡市新吴区的XDG(XQ)-2023-39号地块（以下简称“张公路地块”），建设期延

长至2026年12月。 

（二）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的原因 

以上募投项目原计划于2024年在公司现有厂房内（无锡市新吴区锡达路219号）

建设，因公司发展需要，公司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了位于无锡市新吴区的张公路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见《关于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53），公司决定将未实施的“变压器和电抗器改扩建项目”及“研发中心项目”的

部分设备，在张公路地块继续实施。变压器和电抗器改扩建项目将由在公司现有厂

房内改扩建改为在张公路地块继续实施，预计项目于2026年12月前完成建设。 



三、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的审议程序 

（一）审议程序 

2024年12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的议案》，并已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公司已取得张公路地块不动产使用权证，公司投资的“电力设备生产新建项目”

已备案，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四、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具体情况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

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

大影响。  

（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购买资产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亿能电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9号−−募集资金管理》《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亿能电力《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更

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东北证券对亿能电力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事项无



异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变压器和电抗器改扩建项目》及《研发中心项目》

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是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规划做出的慎重决定，未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

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亿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变更实施地点及计划进度的核查意见》 

 

 

无锡亿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0日 


